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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网上流传网约车要
按客运车辆标准限时运营，我
心里一直很焦虑，现在官方明
确区分不同营运业态，这个规
定制定得很贴合实际。”本地

网约车司机苏师傅说道。
    标准划分业态虽让网约
车从业者松了口气，但行业 

“超长待机”的现实问题依旧
存在。苏师傅介绍，其所属平

台设置强制休息机制，每营运
4 小时强制停单 20 分钟，单日
营运满 12 小时强制停单 6 小
时；不过仍有部分司机跨平台
接单，绕过平台休息限制、近

乎连轴跑车。
    “新规更贴合我们网约车
行业的实际运营情况，我们从
业者自身也要主动转变观念，
改掉疲劳跑车、超时营运的习

惯，一起推动行业安全、合规
发展。”苏师傅说。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落地
滨州从业者称更科学，市民表示更安心

□晚报记者 时  晨

今年 6 月 1 日起，公共安全行业推
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
规则》（GA/T 2372-2026）正式实施，
在全国同步落地执行。新规彻底打破
以往疲劳驾驶 “唯时长判定” 的单一
模式，创新采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
活轨迹三维立体化认定体系。同时，新
规科学厘清适用边界，明确出租车、网
约车不适用客运机动车限时条款，让疲
劳驾驶认定更加精准、规范、科学。

>>>旧规认定方式单一 隐性疲劳问题难以界定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
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
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
的 21%；疲劳驾驶事故死亡率
高达 83%，远高于超速等常见
交通违法行为，疲劳驾驶也是
诱发群死群伤重特大交通事
故的重要诱因。
    以往疲劳驾驶认定仅以
驾驶时长作为判定依据，标准
固化、判定模式单一。原有判

定规则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连
续驾车超过 4 小时未停车休
息，或单次停车休息时长不足
20 分钟，即可认定为疲劳驾
驶。
    仅依靠时长判定，无法覆
盖现实中复杂多样的驾驶疲
劳场景。不少驾驶人即便严
格卡准休息时长、分段行驶规
避监管，但因前期睡眠不足、
身体状态较差、服用嗜睡类药

物等因素，生理上仍处于疲劳
状态，属于典型 “隐性疲劳”，
潜藏巨大道路安全隐患。传
统标准无法实时甄别驾驶人
精神状态、追溯驾驶前生活状
态，大量疲劳隐患难以精准判
定，执法工作存在明显局限
性。
    与此同时，不少驾驶人长
期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道路拥
堵临时停靠、怠速等候、应急

车道短时驻车均可算作有效
休息。新规对此作出清晰界
定：有效休息必须满足车辆完
全停驶、熄火休整两个条件，
临时停靠、怠速等候均不计入
有效休息时长，不能作为规避
疲劳驾驶处罚的依据。
    需要特别说明，堵车时车
辆原地静止，并不属于合规休
息。新规所指的有效休息，要
求驾驶员主动终止驾驶行为，

将车辆停放至安全区域、离开
驾驶位活动。堵车期间驾驶
人需持续观察路况、操控刹车
油门、随时准备起步，大脑与
身体无法得到真正放松。正
确做法为：自觉感到困倦疲劳
时，尽快将车辆驶入服务区或
驶离高速主线，停车熄火后下
车活动15至20分钟。

>>>新规精准界定适用范围

据标准起草负责人权威
解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
驶认定规则》中两条针对客运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的 限 时 条
款——“22 时至次日 6 时连续
驾驶超过 2 小时未休息，或单
次休息不足 20 分钟”“24 小时

内累计驾驶时长超8小时”，均
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
管 理 规 范》（交 运 规〔2023〕4 
号）制定。经交通运输部确
认，该规范约束对象为道路旅
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班车客
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的驾

驶员与营运车辆，不适用于出
租汽车（含网约车）经营业态。
    针对货车驾驶人，标准无
特殊限时要求，统一适用机动
车通用判定规则：连续驾驶超
过 4 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单次
休息不足 20 分钟，该条款与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二条第七项规定保持
一致。
    配套处罚规则明确：载货
汽车驾驶人连续驾驶4小时以
上未合规休息，将被记3分、罚
款 200 元；若疲劳驾驶引发重

大交通事故，驾驶人或将承担
刑事责任，保险公司亦可依据
条款拒绝理赔。另外需提醒，
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整不被认
定为有效休息，此举还将单独
面临扣分、罚款处罚。

>>>三维立体认定体系全面落地
本次新规最大亮点，是由

“单一时长管控”升级为“三维
立体判定”，搭配车辆停驶熄
火才算有效休息的硬性标准，
明确堵车、临时停靠不计入休
息时长，从源头杜绝驾驶人以

“假休息”规避监管的行为。
    新规明确，存在下列任一
情形，即可认定为疲劳驾驶：
1. 驾驶行为维度：紧盯车辆行

驶动态
    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
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
不足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
人 22 时至次日 6 时连续驾驶
超 2 小时未休息、单次休息不
足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
24 小时累计驾驶时长超 8 小
时。
2. 生理状态维度：实时捕捉疲

劳体征
    事故发生前 10 分钟内，
驾驶人双眼闭合时长≥2 秒、
频繁打哈欠、视线涣散游离；
脑 电 波 监 测 疲 劳 数 值 低 于 
30；驾驶人自述精神恍惚、身
体困倦仍继续驾车，满足以上
任一情况均可判定疲劳驾驶。
    记者了解到，人体正常生
理性眨眼仅持续 0.3 至 0.4 

秒，医学上将闭眼超 1 秒视
作眼部异常状态；闭眼时长达
到 2 秒，意味着大脑进入短
暂 “微睡眠”、短暂失去意识。
经测算，车辆时速 60 公里时
闭眼 2 秒，相当于盲驾行驶
约 33 米；时速 120 公里时
盲驾距离超 66 米，驾驶人操
控能力大幅下降，事故风险陡
增。

3. 生活轨迹维度：追溯驾驶前
置状态
    执法人员可核查驾驶人
驾车前 24 至 48 小时生活
记录，结合睡眠时长、工作负
荷、是否服用嗜睡药物、过量
饮酒等前置情况，配合驾驶实
时状态，辅助认定疲劳驾驶。

>>>市民、相关行业从业者热议新规


